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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林俊興

電話：03-3322101~7512

傳真：03-3367566

電子信箱：yinghsang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7月5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資字第106005107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附件1、如附件2(1060051075_Attach01.pdf、1060051075_Attach02.pdf)

主旨：檢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

討會暨106年度第1次總召會議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06年6月29日高師大通識字第1061

00595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會議已於106年6月20日假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召

開完畢，請各校依會議紀錄(如附件1)決議事項辦理 :

(一)請於106年8月1日「課程登錄權限」功能正式上線前，

宣導本項功能上線之期程與相關規範事宜；另於核定各

開課單位之研習時數公文中，明列相關管理規定，以提

醒開課單位應善盡之責任義務。

(二)請配合教育部106年3月6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60030377

號函(如附件2)，持續加強教師研習課程品質之審核，並

督導各相關承辦人於辦理內部行政會議時，不宜核予教

師進修時數。另本市教師相關組織團體辦理之研習課程

於106年7月起回歸該本局各業務相關科室審查，以利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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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研習時數核定之一致性。

(三)請正確加註「屬性標籤」於特定所需之課程，以利屬性

標籤為各學校、單位持續搜尋、統計使用。

三、本案如有疑義，請洽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黃姿萍，電話：07

-7258600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桃園市各私立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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